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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
健
全
夫
妻
關
係
與
子
女
管
教
做
起
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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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
、
家
庭
一
倫
理
建
設
與
社
區
發
展
動
力

一
、
家
庭
支
持
系
統
在
社
區
發
展
中

面
對
社
區
中
家
庭
型
態
的
趨
向
核
心
化
和
單
親
化
，
家
庭
生
活
對
個
別
成
員
的
充
實

性
和
保
障
功
能
，
已
愈
形
式
傲
和
鼓
雜
化
。
面
對
此
一
正
在
發
展
且
將
越
趨
惡
化
的
社
區

生
活
基
礎
單
位
|
|
家
庭
，
在
西
方
的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已
建
構
起
一
種
新
的
解
決
模
式
，

此
種
模
式
郎
稱
為
家
庭
支
持
系
統
。

家
庭
支
持
系
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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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家
庭
支
持
系
統
在
社
會
工
作
專
榮
以
家
庭
為
單
位
的
服
務

之
人
文
函
，
扮
演
著
一
種
質
化
的
內
容
。
家
庭
支
持
系
統
提
供
的
服
務
是
多
項
目
的
。

二
、
家
庭
支
持
系
統
服
務
項
目

1

長
值
期
詩
商
服
務

包
括
對
夫
妻
困
擾
，
家
庭
失
功
能
，
親
子
關
係
'
以
及
個
人
社
會
失
功
能
等
方
面
之

諮
商
工
作
。

2

家
庭
生
活
教
育
推
廣

包
括
對
家
庭
生
活
難
題
的
干
預
，
家
庭
教
育
、
以
及
子
女
教
養
方
面
之
輔
導
工
作
。

1

對
家
庭
中
老
人
與
強
障
者
支
持
性
服
務

包
括
對
居
家
中
老
人
和
強
障
者
的
生
活
指
導
與
家
務
料
理
服
務
。

上
述
各
項
服
務
係
由
政
府
社
會
行
政
擴
構
(
單
位
)
和
民
間
社
會
服
務
團
體
(
單
位

)
，
在
其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和
理
念
下
，
提
供
對
家
庭
及
其
特
定
成
員
之
專
屬
服
務
。
並
且

，
它
們
也
是
社
區
服
務
網
路
的
一
部
份
。
夫
妻
關
係
調
適
、
管
教
子
女
諮
詢
、
以
及
家
庭

生
活
教
育
三
項
內
容
，
乃
是
現
代
社
會
中
家
庭
支
持
系
統
之
所
貫
注
的
焦
點
，
並
且
也
是

社
會
工
作
的
中
心
課
題
之
一
。

武
、
詩
人
夫
為
人
真
的
相
互
職
責

一
、
惡
行
婚
咽
契
的
行
為

結
婚
是
有
意
願
、
有
能
力
、
以
及
有
計
葷
的
契
約
行
為
。
結
婚
開
始
發
揮
有
殼
的
夫

妻
生
活
功
能
，
減
輕
和
改
善
夫
妻
關
係
的
困
擾
，
是
夫
妻
應
切
質
合
作
努
力
質
行
的
。
雙

方
均
應
抱
著
天
下
無
十
全
十
美
的
對
象
，
不
要
過
分
苛
求
和
責
怪
對
方
，
應
該
決
心
以
互

助
合
作
、
增
進
彼
此
關
係
的
和
諧
、
以
及
滿
足
需
要
而
努
力
。

因
此
，
夫
妻
各
自
耍
認
識
自
己
，
了
解
對
方
，
盡
可
能
地
相
互
妥
協
和
五
顏
五
助
，

故
此
感
情
的
表
連
宜
採
行
一
種
直
接
清
晰
的
方
式
，
並
時
時
製
造
出
能
促
進
夫
妻
關
係
典

和
諧
和
快
慰
的
行
動
和
反
應
。

婚
後
蚊
十
年
的
生
活
里
，
應
經
常
抱
著
「
再
學
習
」
、
「
再
成
長
」
、
以
及
「
再
改 - 27 一月三年十八閻氏華中



議
己
的
態
度
，
努
力
充
實
自
己
和
成
全
對
方
，
以
及
美
化
夫
妻
關
係
和
家
庭
生
活
。

夫
妻
之
間
若
有
了
不
可
避
免
的
困
擾
和
衝
突
時
，
應
面
對
現
質
地
妥
善
加
以
處
理
，

必
要
時
宜
向
婚
姻
輔
導
的
專
業
人
員
申
請
協
助
。
從
自
助
、
五
助
、
到
他
助
，
是
解
決
夫

妻
關
係
難
題
的
三
個
步
驟
。

那
麼
，
成
為
夫
妻
之
後
，
究
竟
有
些
一
什
麼
共
同
的
職
責
須
完
成
的
呢
?
事
實
上
，
就

像
所
有
其
他
社
會
人
際
關
係
一
樣
，
夫
妻
關
係
也
是
帶
有
各
種
約
束
的
社
會
契
約
行
為
。

在
婚
姻
制
度
與
習
俗
之
下
，
讀
完
成
的
各
種
程
序
，
夫
妻
各
自
所
下
定
決
心
和
對
芳
所
許

下
的
願
'
以
及
眾
多
尊
長
和
親
友
們
的
祝
福
聲
中
，
被
送
入
和
步
進
夫
妻
兩
人
的
伊
甸
園

地
裹
，
耕
耘
情
形
端
靚
夫
妻
對
其
相
五
職
責
的
實
現
情
形
而
定
。

二
、
為
人
夫
為
人
婆
的
相
五
職
責

在
現
代
社
會
裹
，
夫
妻
生
活
共
同
的
職
責
包
括
有

.• 

科
夫
妻
生
活
在
五
相
使
對
方
滿
定
。

包
括
相
互
對
生
理
、
心
理
、
情
緒
、
精
神
、
以
及
道
德
方
面
的
滿
足
。
其
中
性
生
活

的
滿
足
是
婚
後
的
夫
妻
相
五
職
責
之
一
，
應
努
力
使
對
方
獲
得
適
度
或
充
分
的
性
慾
草
滿

足
。
當
然
，
性
滿
足
路
是
隨
人
而
異
，
不
過
一
師
但
是
指
迎
合
對
方
的
興
趣
或
需
求
，
相
互

勢
力
以
達
到
性
慾
滿
足
的
較
高
境
界
。

性
關
係
讀
兩
人
在
親
近
、
和
諧
、
以
及
合
作
中
完
成
的
。
性
關
係
是
婚
後
夫
妻
生
活

的
一
部
分
，
性
關
係
的
滿
足
不
一
定
保
證
夫
妻
關
係
的
美
滿
。
同
樣
的
，
性
關
係
的
不
協

調
，
也
不
一
定
會
傷
害
夫
妻
關
係
的
美
滿
，
因
為
夫
妻
生
活
的
職
竟
是
多
方
面
的
。

。
夫
妻
生
活
是
要
協
助
對
方
減
輕
(
或
消
除
)
生
活
上
的
挫
折
。

在
人
生
的
過
程
中
，
生
活
的
挫
折
是
難
免
的
。
獨
身
者
有
這
種
情
緒
挫
折
時
，
無
對

象
可
以
分
擒
，
他
們
產
生
萎
鬱
等
心
理
困
擾
(
或
精
神
疾
病
)
的
比
率
，
往
往
比
結
了
婚

的
男
女
要
多
。

一
般
說
來
，
婚
後
生
活
中
，
夫
妻
應
敏
銳
地
發
現
對
方
的
挫
折
和
反
應
，
幫
助
對
方

減
輕
這
些
一
挫
折
所
帶
來
的
感
傷
到
最
低
限
度
。
性
格
不
成
熟
的
丈
夫
(
或
妻
子
)
是
當
對

方
有
挫
折
較
難
顧
及
自
己
時
，
反
而
怨
言
以
對
，
這
是
不
健
全
的
態
度
。

夫
妻
生
活
中
，
應
經
常
互
相
表
示
關
懷
、
同
情
、
施
蔥
、
以
及
賜
助
。
以
促
進
彼
此

日
常
生
活
上
的
情
趣
、
和
諧
、
以
及
享
受
。
寧
可
多
給
而
不
耍
，
存
於
給
子
對
方
關
切
之

心
。

開
夫
妻
生
活
讀
相
助
以
處
理
(
或
解
決
)
生
活
上
的
危
機

人
生
過
程
中
，
生
活
危
機
防
不
勝
防
，
諸
如
大
病
、
外
悔
、
失
業
以
及
其
他
不
幸
事

件
，
碰
到
這
種
情
形
，
往
往
讀
要
配
偶
的
充
分
同
情
、
關
心
、
以
及
合
作
。
夫
妻
感
情
的

考
驗
也
就
在
這
樣
的
時
候
。

的
夫
妻
生
活
要
完
成
的
社
會
角
色

夫
妻
雙
方
應
共
同
暸
解
對
方
有
關
的
社
會
關
係
和
應
酬
，
同
時
應
善
盡
在
社
區
中
的

職
責
，
教
導
子
女
對
社
會
關
心
和
貢
獻
。
這
也
就
是
說
夫
妻
要
認
識
，
他
們
是
社
會
生
活

璟
境
中
的
一
份
手
，
生
活
範
圈
不
只
是
自
己
的
家
，
也
是
一
種
社
會
性
的
生
活
。
社
會
的

需
要
、
社
會
的
意
義
、
社
會
的
參
與
、
以
及
對
社
會
的
貢
獻
，
也
都
是
夫
妻
的
職
責
。
社

區
生
活
倫
理
的
建
立
與
維
護
始
自
家
庭
中
的
夫
妻
職
責
。

伺
夫
妻
生
活
是
在
綿
延
種
族
和
傳
遍
文
化

人
顯
文
化
的
傳
遞
是
靠
家
庭
組
織
的
功
能
，
家
庭
功
能
的
具
體
實
現
是
要
靠
夫
妻
兩

人
的
實
際
行
動
表
現
。
傳
宗
接
代
、
綿
延
種
族
是
夫
妻
生
活
的
功
能
之
一
，
當
然
有
計
畫

的
生
育
才
是
對
文
化
有
積
極
作
用
的
。
無
計
壺
的
生
育
、
無
充
分
教
養
子
女
的
能
力
，
則

生
育
子
女
反
而
對
文
化
無
益
了
。

夫
妻
雙
方
應
同
心
協
力
教
導
子
女
文
化
的
認
同
、
道
德
的
培
養
、
社
會
責
任
感
的
意

識
、
以
及
遵
稿
文
化
自
俗
和
社
會
行
為
規
範
等
。
使
子
女
不
但
能
傳
承
傳
統
及
丈
化
，
並

且
耍
，
培
養
他
們
的
創
新
文
化
的
能
力
。

的
夫
妻
生
活
躍
以
努
力
促
進
人
類
的
幸
福
為
目
標

夫
妻
的
家
庭
生
活
和
夫
妻
各
自
在
社
會
上
的
關
係
'
要
以
不
增
加
他
人
的
困
盔
，
不

製
造
人
與
人
的
糾
紛
為
努
力
目
標
。
夫
妻
教
養
和
訓
練
子
女
，
應
使
子
女
不
損
害
人
類
福

利
，
進
一
步
應
啟
發
子
女
的
潛
能
，
發
揮
一
己
的
最
高
能
力
，
以
貢
獻
社
會
。

泰
、
夫
妻
關
係
的
困
授
與
調
適

一
、
夫
妻
關
係
的
八
項
困
援

在
常
態
現
象
之
下
，
大
多
數
的
夫
妻
是
自
廿
多
鼠
結
婚
起
共
同
生
活
到
年
老
先
後
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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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
。
其
間
潛
長
的
五
、
六
十
年
襄
共
渡
戲
月
，
可
以
說
是
人
生
最
密
切
關
係
中
最
長
的一

段
。
此
種
人
際
關
係
'
與
成
人
以
前
的
子
女
依
祖
父
母
的
教
養
關
係
相
比
，
夫
妻
關
係
實

在
艱
難
和
接
雜
多
了
，
其
中
夫
妻
常
見
的
困
擾
不
外
乎
以
下
各
項

•• 

﹒
夫
妻
習
慣
於
責
怪
對
方
。

﹒
夫
妻
習
價
於
站
剔
對
方
。

﹒
夫
妻
把
不
快
的
感
情
轉
移
他
人
。

﹒
夫
妻
相
五
冷
漠
、
抵
制
、
以
及
敵
對
。

﹒
夫
妻
一
方
或
雙
方
角
色
混
亂
。

﹒
夫
妻
相
五
輪
流
懲
罰
對
方
。

﹒
夫
妻
一
方
社
會
生
活
功
能
表
現
不
良
。

.
夫
妻
性
關
係
欠
協
調
。

上
述
各
項
夫
妻
間
的
困
擾
中
，
有
的
是
一
般
社
會
人
際
關
係
的
共
同
難
題
，
有
的
是

夫
妻
各
自
的
性
格
特
徵
。

夫
妻
關
係
的
困
擾
主
要
由
於
夫
妻
雙
方
性
格
的
成
熟
與
否
，
尤
其
自
我
功
能
是
否
能

發
揮
妥
當
。
且
說
，
婚
姻
生
活
必
贊
夫
妻
很
此
合
作
努
力
，
促
使
很
此
人
格
進
一
步
發
展

，
也
就
是
夫
妻
彼
此
了
解
和
學
習
。
可
是
，
人
是
一
種
以
感
情
和
關
係
為
主
的
動
物
，
常

因
一
己
之
好
惡
而
一
時
忽
略
對
方
的
感
受
或
對
自
己
的
約
制
，
夫
妻
之
間
的
小
磨
擦
和
大

衝
突
也
就
難
免
了
。

二
、
夫
妻
困
擾
現
象
分
析
與
調
適
途
在

筒
要
說
來
，
夫
妻
間
較
常
見
的
困
擾
之
現
象
可
如
下
各
項
之
說
明
O

H
夫
妻
之
間
習
慣
於
責
怪
對
方
。

這
種
行
為
傾
向
是
一
個
人
對
能
力
不
及
或
處
理
不
妥
的
事
，
不
敢
面
對
現
實
和
自
我

認
識
、
檢
討
，
而
把
責
任
推
竄
到
別
人
身
上
，
是
一
種
不
成
熟
或
不
係
氯
兩
人
在
親
近
、

和
諧
和
合
作
中
完
成
的
。

性
關
係
是
婚
後
夫
妻
生
活
的
一
部
分
，
性
關
係
的
滿
足
不
一
定
保
證
夫
妻
關
係
的
美

滿
。
同
樣
的
，
性
關
係
的
不
協
調
，
也
不
一
定
會
傷
害
夫
妻
關
係
的
美
滿
，
因
為
夫
妻
生

活
的
職
責
是
多
方
面
的
。
不
過
，
雙
方
試
著
使
對
方
在
性
需
求
方
面
的
正
視
與
滿
足
是
夫

妻
關
係
職
責
的
一
部
分
。

已
夫
妻
的
一
方
習
慣
於
跳
剔
對
方
。

當
一
個
人
自
己
內
心
的
焦
慮
，
不
能
合
理
解
除
時
，
往
往
會
以
拉
剔
對
方
來
謀
求
出

路
。
跳
剔
的
結
果
，
自
己
內
心
的
焦
慮
暫
時
獲
得
共
鳴
而
解
除
，
卸
增
加
了
對
方
的
憤
怒

和
自
己
的
不
安
，
結
果
可
說
是
兩
敗
俱
傷
。

比
如
，
有
的
夫
妻
有
時
喜
歡
站
對
方
的
起
處
，
結
果
對
方
以
牙
還
牙
的
機
會
多
，
反

增
援
雜
且
苦
痛
。

夫
妻
之
間
宜
減
少
使
用
這
種
方
法
來
減
除
自
己
的
焦
慮
和
不
安
。
被
批
剔
的
一
方
宜

冷
靜
防
備
，
不
要
輕
易
把
自
己
的
不
安
之
處
被
語
發
出
來
;
相
反
地
，
對
方
有
了
說
剔
語

言
或
行
動
時
，
應
設
法
接
納
對
方
，
疏
導
對
方
。
這
也
就
是
夫
妻
之
間
減
輕
彼
此
的
情
緒

挫
折
的
功
能
所
在
。

目
夫
妻
之
間
習
慣
於
把
不
快
的
情
緒
轉
移
他
人
。

不
可
避
免
的
夫
妻
爭
吵
，
其
中
一
芳
居
勢
較
劣
，
則
往
往
會
遷
怒
子
女
，
其
後
果
是

居
優
勢
的
一
方
更
因
對
方
對
子
女
的
無
理
發
怒
而
賀
你
對
方
。
如
此
夫
妻
、
子
女
盟
成
一

圓
的
惡
循
璟
之
下
，
顯
得
火
藥
味
更
濃
，
彼
此
的
關
係
惡
化
，
也
更
難
收
拾
了
。

何
況
，
這
往
往
對
于
女
的
心
理
有
不
良
的
影
響
。
感
情
的
轉
移
是
人
類
常
採
舟
的一

種
防
衛
機
轉
，
有
時
很
難
完
全
避
免
，
尤
其
較
感
情
型
的
或
較
不
成
熟
的
性
格
的
人
。
但

是
，
至
少
應
儘
早
自
我
發
現
這
種
感
情
的
轉
移
，
適
時
約
制
自
己
和
改
善
態
度
。
這
種
自

我
認
識
和
約
束
的
方
法
，
可
以
說
是
任
何
夫
妻
均
應
該
努
力
質
行
的
。

制
夫
妻
互
相
泠
漠
、
抵
制
、
以
及
敵
意
的
傾
向

泠
漠
，
是
不
施
與
對
方
關
懷
，
或
不
理
會
對
方
的
行
動
(
或
要
求
)
。
抵
制
，
是
對

對
方
之
所
好
不
相
應
，
或
對
對
方
所
求
斥
之
推
之
。
敵
意
，
是
採
取
使
對
方
不
好
感
受
的

語
言
或
行
動
。

一
個
對
異
性
有
不
友
善
(
或
敵
意
)
的
潛
在
心
理
的
丈
夫
(
或
妻
子
)
，
常
會
使
用

這
種
方
式
泠
漠
和
抵
制
，
如
此
雖
然
滿
足
了
自
己
不
合
理
(
或
不
健
全
)
的
心
理
需
要
，

卸
給
了
對
方
無
殊
的
懲
罰
、
苦
痛
、
以
及
傷
害
。
這
剛
好
違
反
了
夫
妻
應
五
相
使
對
方
滿

足
的
功
能
，
是
夫
妻
各
自
要
瞥
惕
和
互
相
勸
解
之
事
。

換
句
話
說
，
像
有
上
述
這
種
行
為
傾
向
的
一
方
，
應
自
我
努
力
減
低
這
種
不
良
行
為

到
最
低
程
度
，
另
一
方
也
應
設
法
了
解
對
方
的
行
為
動
力
因
素
，
盡
可
能
地
同
情
、
諒
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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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以
及
疏
導
對
方
。
若
夫
妻
雙
方
都
有
過
份
冷
漠
、
抵
制
、
以
及
敵
意
傾
向
時
，
即
應
該

設
法
向
專
業
人
員
求
教
了
。

的
開
夫
妻
一
方
(
或
雙
方
)
角
色
混
亂
。

夫
妻
之
間
的
交
互
關
係
'
一
呼
一
應
，
皆
有
其
內
在
的
需
求
，
這
種
需
求
應
該
是
平

等
互
惠
的
。
假
如
，
丈
夫
對
妻
子
顯
得
嚴
父
(
或
高
師
)
一
般
，
妻
子
對
丈
夫
扮
出
一
付

老
虎
母
親
的
姿
態
，
則
易
使
夫
妻
感
情
失
去
平
衡
和
協
調
作
用
，
尤
其
影
響
性
生
活
的
正

常
發
展
。

雖
然
，
有
少
數
夫
妻
，
他
(
她
)
們
是
常
在
向
對
方
尋
求
早
年
未
滿
足
的
嚴
父
聽
母

的
心
理
論
耍
，
但
是
，
這
畢
竟
是
少
數
人
的
特
殊
夫
妻
關
係
。
一
般
的
夫
妻
，
相
互
之
間

應
該
是
一
種
純
粹
男
與
女
、
夫
與
妻
、
施
與
受
的
關
係
。
所
以
，
夫
妻
應
努
力
確
立
自
己

應
有
的
角
色
，
同
時
也
要
提
醒
對
方
的
角
色
混
亂
現
象
。
確
定
和
扮
演
好
為
人
夫
為
人
妻

的
角
色
，

他
們
必
績
經
常
自
我
儉
視
和
相
互
勸
說
的
。

付
夫
妻
的
一
方
社
會
生
活
功
能
高
度
不
良
狀
態
時
。

夫
妻
生
活
的
和
諧
和
滿
足
，
要
靠
雙
方
的
努
力
以
達
成
。
假
如
，
其
中
一
方
的
社
會

生
活
能
力
太
差
時
，
也
易
於
引
起
夫
妻
關
係
的
困
擾
。
一
個
有
精
神
病
態
的
人
格
的
丈
夫

，
往
往
使
妻
子
百
般
努
力
也
難
成
全
相
互
的
關
係
;
一
個
妄
想
型
精
神
病
的
妻
子
，
不
論

丈
夫
如
何
侏
證
再
保
誼
，
也
難
使
之
採
信
的
;
一
個
過
份
孤
僻
或
精
神
分
裂
病
的
丈
夫
(

或
妻
子
)
，
是
難
以
便
對
方
滿
足
的
。

這
一
類
丈
夫
或
妻
子
，
必
須
藉
助
於
專
業
人
員
的
服
務
(
或
治
療
)
了
。
這
種
治
疫

，
往
往
夫
妻
雙
方
要
密
切
配
合
的
。
有
了
社
會
生
活
功
能
高
度
不
良
的
人
，
躍
在
婚
前
接

受
妥
當
的
輔
導
，
同
時
應
在
婚
前
便
對
方
明
白
這
些
缺
陷
。

夫
妻
之
間
的
感
情
和
結
合
，
往
往
是
相
當
「
神
經
質
」
的
，
有
少
部
分
人
喜
歡
的
偏

偏
是
對
方
的
某
些
一
病
態
商
特
質
，
這
大
概
也
就
是
所
謂
的
「
嗅
味
柏
拉
」
使
然
，
若
由
這

種
需
要
而
結
合
，
婚
後
仍
能
相
安
無
事
則
無
可
厚
非
，
但
往
往
對
子
女
會
有
不
良
影
響
。

因
此
，
應
求
教
於
專
業
人
員
，
必
要
時
不
宜
生
男
育
女
，
以
防
夫
妻
生
活
所
產
生
的
對
子

女
臂
一
社
會
的
不
良
結
果
。

份
夫
妻
相
互
輪
流
懲
罰
的
傾
向
。

夫
妻
的
一
方
，
給
子
另
一
方
挫
折
和
敵
對
的
感
受
時
，
另
一
方
往
往
以
各
種
方
式
來

懲
罰
對
方
。
而
且
，
這
種
懲
罰
往
往
是
相
互
輪
流
的
惡
循
璟
狀
態
，
往
往
把
受
到
懲
罰
時

的
痛
苦
感
受
，
靜
待
有
機
會
以
產
生
以
牙
還
牙
的
後
果
。

還
是
一
種
破
展
性
多
於
建
設
性
的
行
為
模
式
，
夫
妻
均
應
盡
量
避
免
使
用
這
種
方
法

;
否
則
，
相
五
的
苦
楚
是
永
無
﹒
止
境
的
。
從
一
些
一
臨
床
經
驗
發
現
，
有
些
夫
妻
，
白
天
丈

夫
凶
暴
，
妻
子
忍
氣
吞
聲
;
等
到
夜
晚
，
丈
夫
想
要
「
恰
姐
達
令
」
時
，
妻
子
卸
以
泠
泠

地
拒
絕
;
如
此
，
丈
夫
受
到
應
得
的
懲
罰
(
照
妻
子
的
想
法
)

如
此
日
復
一
日
，
夫
妻
之
間
的
痛
苦
是
纏
綿
不
停
的
。
對
這
種
情
況
有
警
號
發
生
時

，
夫
妻
應
尋
求
一
種
心
平
氣
和
的
機
會
，
互
相
坦
白
地
檢
討
和
謀
求
改
善
之
道
，
否
則
易

於
引
起
夫
妻
關
係
的
破
裂
和
心
理
困
擾
的
產
生
。

事
實
告
訴
我
們
，
夫
妻
之
間
的
不
滿
是
在
所
難
免
;
但
，
若
以
懲
罰
方
式
以
對
之
，

即
使
必
要
的
懲
罰
也
應
有
其
過
境
的
時
快
;
因
為
，
夫
妻
生
活
本
來
就
應
該
是
互
相
關
懷

和
施
典
的
，
以
達
到
互
相
滿
足
目
標
的
。

的
夫
妻
性
生
活
的
不
協
調
往
往
也
會
帶
來
夫
妻
之
間
的
困
擾
。

從
臨
床
經
驗
得
知
，
夫
妻
性
生
活
的
不
協
調
有

•. 

ω
性
泠
感
(
女
)
。
ω
性
萎
縮
(

男
)
。
ω
缺
乏
性
興
趣
。
叫
性
慾
過
強
。
盼

、自
淫
嗜
好
。
的
性
倒
錯
，
以
及
的
其
他
性
病

態
等
七
種
現
象
。

上
述
各
種
現
象
，
往
往
會
使
夫
妻
關
係
發
生
困
擾
，
但
不
一
定
是
必
然
的
影
響
。
因

為
夫
妻
生
活
的
功
能
是
多
方
面
的
，
「
性
」
只
是
其
中
的
一
部
分
。
這
些
性
不
協
調
現
象

的
誘
因
，
很
可
態
是
整
個
個
人
的
人
格
發
展
過
程
中
，
性
心
理
發
展
的
不
健
全
所
使
然
的

成
分
居
多
，
配
偶
的
能
度
影
響
所
至
也
有
，
而
且
它
們
是
相
互
影
響
的
作
用
較
多
。

理
想
的
途
徑
是
，
要
建
立
正
確
的
性
觀
念
，
充
分
的
性
教
育
，
性
身
份
的
確
立
，
以

及
夫
妻
之
間
的
充
分
合
作
，
才
能
使
夫
妻
性
生
活
充
分
滿
足
的
。
但
是
，
這
種
理
想
境
界

並
非
易
事
，
因
此
，
事
後
夫
妻
關
係
調
適
是
必
要
的
事
。

〈
怯
阿
語
〉

以
上
各
項
皆
為
夫
妻
之
間
可
能
面
臨
的
困
廈
，
有
的
是
起
暫
的
，
有
的
是
長
期
的
;

有
的
是
較
輕
度
的
，
有
的
是
較
嚴
重
的
;
有
的
可
以
靠
夫
妻
單
方
或
雙
方
的
努
力
解
決
， 期三十五第刊尋展發區社一 30 一



有
的
則
宿
制
靠
婚
姻
指
導
的
專
業
人
員
的
協
助
。
這
就
是
現
代
社
會
中
有
各
種
夫
妻
關
係
調

適
服
務
設
施
之
主
要
理
由
所
在
。

肆
、
促
進
夫
妻
關
係
美
滿
的
有
效
途
徑

一
、
人
格
成
熟
與
性
身
份
確
立

婚
前
人
格
成
長
和
性
身
分
的
確
立
，
是
婚
姻
生
活
美
滿
的
首
要
條
件
;
具
備
成
人
的

人
格
成
熟
和
性
身
分
的
確
立
，
是
結
婚
的
首
要
條
件
之
一
;
它
也
是
有
拔
地
扮
演
丈
夫
或

妻
子
成
人
角
色
的
能
力
之
一
。

因
此
，
自
幼
兒
到
成
人
，
使
其
健
全
的
人
格
成
長
，
適
時
給
予
正
確
和
充
分
的
性
教

育
，
以
促
進
性
心
理
的
成
熟
，
是
家
庭
、
學
校
、
以
及
社
會
均
應
努
力
的
課
題
。
今
日
，

臺
嚮
各
地
社
教
撥
撥
的
成
人
教
育
方
案
肉
，
有
此
一
芳
面
的
服
務
，
是
一
種
良
策
。

二
、
明
智
的
拇
偶
與
婚
前
的
用
于
備

適
當
的
對
象
選
擇
和
充
分
的
婚
前
準
備
，
是
夫
妻
關
係
美
滿
的
重
要
閱
端
。
對
象
的

選
擇
和
決
定
，
包
括
自
己
現
瞭
本
身
所
期
符
的
對
象
的
造
型
和
對
對
方
的
了
解
程
度
。

其
中
尤
應
由
婚
前
男
女
交
往
關
係
中
獲
得
較m
m確
的
選
擇
和
決
定
，
才
是
較
可
靠
的

途
徑
。
婚
前
的
準
備
應
有
克
分
的
時
間
以
聽
其
紋
。
同
時
，
結
婚
是
必
讀
是
有
意
願
'
有

能
力
，
以
及
有
計
劃
的
契
約
行
為
。

一
-
一
、
人
格
科
發
展
與
夫
妻
關
係
功
能
的
發
揮

結
婚
開
始
有
殼
的
夫
妻
生
活
功
能
的
發
揮
，
夫
妻
關
係
困
擾
的
盡
量
減
輕
和
改
善
，

是
夫
妻
應
切
貨
合
作
努
力
實
行
的
。
視
夫
妻
關
係
為
履
行
一
種
社
會
契
約
行
為
，
並
正
說

夫
妻
關
係
功
能
之
任
務
連
成
為
常
卒
，
才
是
婚
姻
生
活
的
民
諦
。

雙
方
均
應
抱
著
，
天
下
無
十
全
十
美
的
配
偶
，
不
宜
過
分
苛
求
和
責
怪
對
方
，
應
該

決
心
以
互
相
合
作
促
進
本
身
和
對
方
的
「
人
格
的
繼
續
發
展
」
'
並
增
進
故
此
關
係
的
和

諧
和
需
要
的
滿
足
，
為
故
此
的
日
常
職
責
。

閩
、
認
識
自
己
、
暸
解
配
偶
、
相
五
整
合

夫
妻
的
個
人
修
為
表
現
在
於
認
識
自
己
、
了
解
對
芳
，
以
及
相
互
整
合
。
夫
妻
間
應

盡
可
能
的
相
五
妥
協
和
五
賴
互
助
，
彼
此
感
情
的
表
達
宜
採
行
一
種
直
接
和
清
晰
的
方
式

'
並
時
時
製
造
出
能
促
進
夫
妻
關
係
和
諧
和
快
慰
的
行
動
和
反
應
方
式
。

五
、
再
成
長
與
再
調
適

婚
後
數
十
年
的
生
活
裡
，
應
抱
著
經
常
「
再
學
習
」
、
「
再
成
長
」
、
以
及
「
再
改

善
」
的
目
標
努
力
，
以
克
賞
自
己
和
成
全
對
方
，
以
及
美
化
夫
妻
關
係
和
家
庭
生
活
。
有

了
不
可
避
免
的
困
擾
和
衡
突
時
，
應
面
對
現
實
妥
加
處
理
;
必
要
時
宜
向
婚
姻
輔
導
的
專

業
人
員
請
教
和
獲
得
協
助
。

伍
、
管
教
責
任
與
管
教
需
求

一
、
丈
母
者
管
教
孩
子
的
責
任

由
於
人
類
家
庭
生
活
中
，
有
父
母
養
育
和
管
教
子
女
，
使
得
孩
子
之
長
大
成
人
，
有

一
種
基
礎
的
行
為
塑
造
作
用
。
在
家
庭
中
，
父
母
是
兒
章
第
一
位
老
師
。
但
是
，
在
對
子

女
的
管
教
過
程
中
，
父
母
也
會
向
兒
童
學
習
，
正
如
教
師
也
會
向
學
生
學
習
一
樣
。
教
的

人
常
常
向
被
教
的
人
學
習
，
我
們
教
些
什
麼
以
及
如
何
去
教
，
常
是
一
種
自
我
的
表
現
。

沒
有
兩
個
教
師
會
用
同
樣
方
式
去
教
導
學
生
，
正
如
沒
有
兩
個
醫
生
會
用
同
樣
方
式
去
做

藥
品
的
實
驗
。
因
此
，
教
導
子
女
宜
多
用
心
且
要
有
應
變
能
力
。

經
驗
告
訴
我
們
，
為
人
父
母
者
均
體
認
到
，
所
有
的
教
育
和
訓
練
都
各
有
深
淺
和
色

彩
。
同
時
，
受
我
們
以
往
的
生
活
經
驗
所
引
導
，
而
且
常
常
是
我
們
對
所
教
導
的
對
象
之

態
度
、
偏
見
、
信
仰
、
以
及
感
受
的
一
種
表
達
。
因
此
，
我
們
應
知
道
，
任
何
所
教
的
東

西
都
是
構
成
我
們
每
一
個
人
的
人
格
特
質
。
父
母
多
費
點
心
，
即
能
為
子
女
人
格
增
深
色

彩
。

父
母
對
子
女
管
教
之
自
然
法
則
，
是
所
有
的
孩
子
都
需
要
父
母
的
愛
，
而
且
他
們
也

害
怕
失
去
父
母
的
愛
。
經
由
此
種
最
有
力
的
影
響
，
我
們
可
以
發
現
利
用
父
母
權
威
對
孩

童
所
施
的
外
在
控
制
其
意
義
之
所
在
。
很
小
的
弦
童
羨
慕
和
欽
佩
他
們
的
父
母
，
他
模
仿

父
親
和
母
親
。
並
且
，
有
些
地
芳
後
來
贊
成
認
同
其
父
母
。
經
由
此
種
認
同
的
過
程
，
會

使
原
先
的
外
在
控
制
慢
慢
地
在
孩
童
的
心
理
上
形
成
內
化
作
用
。

原
先
因
受
外
在
的
權
威
而
被
禁
止
的
事
物
，
後
來
則
反
而
最
受
到
自
已
內
在
權
威
的

禁
止
，
此
郎
所
謂
的
起
我
。
這
種
內
在
權
威
，
在
五
、
六
載
時
尚
未
被
堅
固
的
建
立
起
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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'
入
學
後
一
再
造
過
教
師
和
學
校
其
他
有
影
響
的
人
，
再
繼
韻
控
制
孩
童
的
行
為
，
不
斷
地

刺
激
和
加
強
他
的
超
我
發
展
，
繼
而
他
的
辨
別
是
非
和
約
制
自
我
的
力
量
。

若
要
領
會
到
隱
蔽
在
孩
童
行
為
模
式
背
後
的
真
正
原
因
，
則
是
有
關
於
管
教
的
課
題

，
並
且
往
往
會
有
一
些
相
當
困
惑
的
地
芳
。
比
如
'
，
當
我
們
對
於
孩
童
行
為
的
意
義
和
動

機
不
太
去
了
解
時
，
就
常
會
把
懲
罰
認
為
是
一
種
理
所
當
然
的
管
教
形
式
，
以
為
這
是
使

一
個
孩
童
贊
成
一
個
相
當
成
熟
的
成
人
的
可
行
方
式
，
而
認
為
行
為
是
孩
童
感
受
的
表
達

。
此
種
想
法
也
就
導
致
了
一
種
完
全
不
同
的
君
法
，
由
於
這
種
想
法
和
君
法
，
造
成
父
母

和
兒
童
專
家
都
認
為
，
所
有
的
管
教
都
是
不
公
平
的
和
錯
誤
的
。

一
個
小
孩
不
幸
在
此
種
想
法
之
下
，
可
能
在
發
展
起
我
時
就
會
失
敗
，
往
往
對
他
的

內
在
衝
動
無
法
作
一
種
有
意
識
的
檢
驗
，
而
在
另
一
方
面
如
孩
童
覺
得
沒
有
被
保
護
的
感

覺
。
因
此
，
他
會
禁
止
自
己
的
行
為
，
遠
超
過
其
間
智
的
父
母
所
禁
立
的
更
多
。
如
此
，

過
與
不
及
的
管
教
，
更
激
起
我
們
對
管
教
的
探
究
。

二
、
孩
子
本
身
有
其
管
教
一
一
需
求

只
要
帶
過
孩
子
的
父
母
，
均
會
發
現.. 

要
小
孩
子
靠
著
他
們
自
己
的
能
力
，
去
控
制

他
們
的
情
感
和
順
應
規
則
與
慣
例
，
往
往
是
難
上
加
難
的
事
;
事
實
上
，
他
必
須
靠
著
別

人
的
教
導
才
能
做
到
。
這
種
管
款
，
無
論
如
何
是
可
以
滿
足
小
孩
子
許
多
內
在
需
求
的
。

它
幫
助
他
學
習
到
別
人
對
他
的
期
望
，
避
免
有
破
壞
性
的
衝
動
，
並
且
讓
其
他
人
知
道
自

己
所
能
行
辜
的
程
度
，
以
及
他
必
鑽
去
贏
得
別
人
的
贊
同
，
而
獲
致
一
種
安
全
的
感
覺
。

足
見
，
孩
子
從
負
責
任
的
父
母
管
教
之
獲
益
，
是
多
方
面
且
深
入
的
。

孩
童
對
行
為
控
制
的
發
展
失
敗
時
，
他
就
會
變
成
一
個
有
困
擾
而
且
不
快
樂
的
小
孩

。
一
個
小
孩
常
受
到
許
多
衝
動
的
衝
擊
，
其
中
有
些
會
因
父
母
的
贊
同
而
獲
得
適
當
的
滿

足
;
其
他
不
能
輕
易
或
完
全
滿
足
的
，
孩
童
就
必
讀
發
展
適
當
的
自
我
控
制
和
日
升
華
作
用

。
如
果
，
在
控
制
街
動
和
滿
足
銜
動
二
者
之
間
，
他
沒
有
被
協
助
去
發
展
出
一
種
滿
意
的

平
衡
，
他
的
行
為
就
變
成
放
縱
而
無
法
預
測
。
他
會
積
極
地
在
尋
求
獲
得
滿
意
的
各
種
途

徑
，
而
且
沒
有
適
當
的
模
式
可
以
遵
循
。
針
對
此
，
父
母
及
時
的
管
教
行
為
，
也
就
顯
得

格
外
重
要
了
。

被
認
為
缺
乏
內
在
控
制
的
背
春
期
少
年
，
以
及
那
些
被
我
們
認
為
「
來
受
管
教
的
人

」
'
常
常
會
因
為
他
們
的
反
社
會
行
為
而
被
送
入
監
獄
，
而
不
是
被
送
去
精
神
病
院
接
受

心
理
(
或
行
為
)
的
再
教
育
和
再
復
健
。
他
們
不
能
控
制
其
攻
擊
性
，
此
種
攻
擊
性
造
成

他
們
的
不
安
全
感
及
與
社
會
格
格
不
入
。
不
幸
的
是
，
他
們
常
進
出
的
監
獄
，
並
不
是
一

個
幫
助
他
們
的
適
當
機
構
。
從
事
多
年
臨
床
經
驗
者
均
可
知
道
，
這
些
不
幸
的
青
少
年
中

有
許
多
在
適
管
的
醫
臨
接
受
治
療
，
最
後
變
成
為
一
個
有
教
養
的
人
。
因
此
，
適
時
尋
求

醫
療
模
式
的
專
業
服
務
，
是
必
要
且
有
效
的
事
。

管
教
不
應
與
懲
罰
相
混
淆
，
也
與
嚴
苛
、
規
則
、
條
例
等
無
關
。
管
教
的
意
思
師
是

來
自
於
「
門
徒
」
這
一
詞
，
而
今
天
的
鬥
徒
，
就
是
指
家
中
的
子
女
和
學
校
中
的
學
生
而

言
。
這
些
學
生
接
受
你
的
命
令
，
這
些
命
令
和
你
本
身
有
著
密
不
可
分
的
關
係
。
醫
生
為

其
病
人
所
闊
的
樂
方
一
直
就
被
病
人
視
為
「
醫
生
所
閉
的
藥
」
，
對
許
多
病
人
而
言
，
醫

生
本
身
就
是
最
佳
的
良
藥
。

你
「
這
個
人
」
和
你
的
教
學
功
能
是
成
正
比
的
，
發
展
至
極
你
將
獲
致
學
生
的
敬
愛

、
信
任
、
和
尊
敬
。
他
們
會
接
受
你
而
且
受
惠
於
你
所
教
授
的
，
而
成
為
一
個
良
好
教
養

的
人
。
此
處
所
強
調
的
是
一
種
伴
隨
感
應
得
到
良
性
的
管
教
，
孩
子
們
渴
求
他
們
父
母
如

教
師
的
，
其
中
有
部
份
是
指
這
一
方
面
的
。

陸
、
明
智
的
管
教
與
處
罰
的
藝
術

一
、
明
智
的
管
教

要
明
確
地
界
定
怎
樣
才
是
明
智
的
管
教
，
是
一
件
很
困
難
的
事
。
但
所
謂
的
明
智
，

有
一
部
分
是
基
於
成
人
的
一
種
「
直
覺
能
力
」
去
體
認
孩
童
的
自
我
力
量
。
管
教
是
為
訓

練
兒
童
忍
受
挫
折
，
不
為
挫
折
擊
潰
的
能
力
而
設
置
的
。
當
管
教
孩
子
時
，
若
沒
有
這
種

觀
念
，
就
可
能
會
造
成
「
管
教
過
當
」
的
現
象
，
使
他
在
應
有
某
種
作
為
表
現
時
，
卸
只

會
被
動
的
接
受
各
種
加
諸
於
其
衝
動
之
上
的
限
制
。

明
智
的
管
教
會
給
予
孩
童
一
種
安
全
感
和
自
由
感
。
孩
子
知
道
加
諸
於
其
行
為
上
的

限
制
，
假
如
能
被
他
接
受
，
則
能
給
予
他
情
緒
安
穩
的
保
證
;
在
這
一
種
限
度
之
內
，
兒
童

能
很
自
由
的
表
現
自
己
，
使
自
己
得
到
某
種
程
度
的
滿
足
，
而
叉
不
危
及
其
與
他
人
的
基

本
關
係
。以

開
智
的
管
教
指
導
見
章
，
能
使
其
在
發
展
適
當
的
控
制
過
程
中
，
花
費
較
少
的
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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緒
能
量
，
而
叉
能
獲
致
最
佳
的
滿
足
。
孩
童
在
沒
有
管
教
的
情
況
之
下
，
往
往
因
為
焦
慮

而
會
過
度
嚴
厲
地
控
制
自
己
的
行
為
。

一
個
十
載
的
孩
子
，
在
他
所
傲
的
任
何
行
為
從
未
被
指
正
過
時
，
他
就
沒
有
能
力
做

一
些
自
動
自
發
的
行
為
;
他
的
每
個
行
動
都
模
仿
他
的
父
母
親
，
而
且
是
有
意
識
的
模
仿

，
當
被
問
到
這
點
時
，
他
會
非
常
清
楚
的
陳
述
他
的
困
難
。
他
會
覺
得
想
做
某
些
事
而
不

想
做
其
他
的
莓
，
他
瞭
解
到
他
的
父
母
並
沒
有
做
那
些
不
贊
成
傲
的
事
，
他
不
能
確
定
，

如
果
他
去
做
那
些
一
他
父
母
從
未
做
過
的
事
是
否
安
全
。
因
為
，
他
們
從
未
告
訴
他
什
麼
行

為
是
安
全
的
，
以
及
什
麼
行
為
是
不
安
全
的
。

因
此
，
他
只
在
保
護
自
己
的
情
形
下
去
模
仿
他
的
父
母
，
而
完
全
不
允
許
自
己
的
內

在
衝
動
有
任
何
的
自
由
與
放
鬆
。
事
實
上
，
這
個
孩
子
是
一
個
健
康
有
衝
勁
的
見
章
。
他

的
攻
擊
衝
動
因
他
感
到
害
怕
而
在
僵
化
的
人
為
控
制
下
無
法
表
露
出
來
，
生
活
的
整
個
過

程
，
對
他
而
昔
日
，
就
像
如
臨
深
淵
如
履
薄
冰
，
沒
有
人
幫
助
他
評
價
。
因
此
，
他
無
法
知

道
什
麼
是
安
全
的
，
什
麼
是
不
安
全
的
。

幾
乎
每
次
在
討
論
「
管
教
」
時
，
都
有
三
個
特
定
的
問
題
產
生
:
帥
父
母
態
度
一
致

性
的
重
要
性
如
何
?
處
罰
是
必
要
嗎
?
該
如
何
運
用
獎
勵
9
.
對
這
些
問
題
的
課
討
途
徑
有

下
列
各
項
。

錢
乎
所
有
的
兒
童
心
理
學
家
都
強
調

•• 

父
母
態
度
一
致
性
的
重
要
。
因
為
，
如
果
同

樣
一
件
事
，
兒
童
在
不
同
時
間
襄
受
到
不
同
的
行
事
方
向
，
那
他
會
變
得
迷
惑
而
無
法
學

會
控
制
自
己
的
行
為
，
甚
至
失
去
對
父
母
師
長
的
尊
敬
，
使
自
己
孤
立
，
反
對
他
人
、
或

恣
意
行
動
;
因
為
他
不
知
道
別
人
對
他
的
期
望
是
什
麼
。
通
常
，
母
親
，
特
別
是
年
輕
、

無
經
驗
、
中
等
階
級
的
母
親
，
她
會
比
父
親
更
不
能
有
一
致
的
態
度
。
他
們
往
往
對
孩
子

喜
怒
無
常
;
有
時
溫
和
布
時
惱
怒
，
他
們
經
常
會
恐
嚇
，
如
果
沒
有
達
到
最
後
目
的
，
就

擱
孩
子
一
巴
掌
，
然
後
叉
攘
抱
心
疚
。
約
束
禁
止
卸
叉
辯
解
道
歉
，
對
某
一
個
同
樣
的
過

錯
，
有
時
懲
罰
而
有
時
叉
寬
容
。

最
具
破
壞
性
的
態
度
不
一
致
，
莫
過
於
父
母
聞
公
開
的
爭
執
，
因
為
那
完
全
損
毀
了

管
教
的
根
本
。
父
母
並
不
需
要
同
意
每
一
個
細
節
對
於
較
大
的
孩
子
，
做
父
母
的
能
移
解

釋
其
中
的
不
同
點
，
但
是
，
父
母
應
該
避
免
在
小
孩
面
前
相
五
的
批
評
，
她
們
應
該
在
私

底
下
解
決
彼
此
間
不
同
的
君
法
，
並
且
在
任
何
可
能
情
況
下
，
彼
此
相
互
的
支
持
。

二
、
處
罰
孩
子
的
藝
術

為
人
父
母
者
幾
乎
都
共
同
體
認
到
的
一
項
事
實
是
，
要
使
小
孩
在
某
些
情
況
下
，
不

訴
諸
懲
罰
是
不
可
能
的
。
部
使
雖
然
懲
罰
並
沒
有
明
白
指
出
行
動
的
正
確
方
法
，
或
者
導

致
罪
行
動
機
的
刺
激
，
但
它
能
移
經
常
控
制
不
能
被
接
受
的
行
為
產
生
。
因
此
，
它
的
制

丘
，
壓
抑
要
比
其
提
供
正
確
方
法
更
具
有
教
用
。
一
些
證
攘
也
顯
示
出
，
假
如
小
孩
的
錯

誤
行
為
繼
續
不
斷
地
被
忽
略
，
則
小
孩
也
會
感
到
不
舒
服
，
因
為
他
們
會
產
生
一
種
罪
惡

感
，
而
且
有
的
時
候
會
為
了
要
按
除
這
種
感
覺
而
希
望
自
己
能
受
到
應
有
的
懲
罰
。

最
有
放
而
且
合
理
的
懲
罰
，
是
直
接
針
對
錯
誤
行
為
所
傲
的
懲
罰
。
比
如
孤
立
一
個

和
玩
伴
打
架
的
小
張
，
是
比
吽
他
上
床
睡
覺
不
許
吃
飯
，
要
來
得
更
為
明
智
。
因
此
，
懲

罰
應
該
要
和
情
況
相
對
應
，
或
許
並
沒
有
唯
一
的
最
好
方
法
。
到
目
前
為
血
，
管
教
孩
童

的
適
當
方
法
可
能
是
，
使
孩
童
能
對
嚴
格
的
警
告
具
有
責
任
感
，
對
責
罵
或
剝
奪
也
是
如

此
。

〈
兩
種
最
壞
的
處
罰
〉

有
兩
種
最
壞
的
懲
罰
，
被
認
為
父
母
管
教
孩
子
時
，
要
絕
對
避
免
的
。

村
第
一
種
是.• 

嚴
酷
和
身
體
上
反
覆
不
斷
的
懲
罰
，
因
為
這
是
一
種
不
人
道
的
形
式

，
它
會
聽
害
一
個
弦
子
的
心
靈
，
或
者
造
成
他
的
憤
恨
和
大
膽
反
抗
。

口
第
二
種
是
.. 

任
何
形
式
的
屈
障
和
拒
絕
，
如

•• 

譏
諷
、
輕
蔑
或
是
對
愛
的
拒
絕
，

因
為
這
會
損
害
孩
童
的
自
尊
和
自
信
。

但
是
，
任
何
的
懲
罰
，
若
不
能
讓
孩
童
知
道
為
什
麼
它
是
必
額
的
話
，
則
這
種
懲
罰

就
失
去
了
教
育
的
價
值
。

〈
處
罰
輕
重
與
犯
錯
行
為
成
正
比
〉

處
罰
經
常
是•• 

對
於
某
種
重
要
事
件
上
嚴
厲
的
要
求
其
遵
守
。
處
罰
沒
有
所
謂
的
「

最
好
」
的
形
式
。
當
處
罰
的
輕
重
程
度
與
他
所
犯
的
錯
誤
行
為
成
正
比
，
而
不
是
和
父
母

所
被
激
怒
的
程
度
成
正
比
時
，
這
種
處
罰
對
孩
童
而
言
是
較
具
有
意
義
的
。
如
果
，
我
們

運
用
了
此
一
手
段
，
則
首
尾
的
態
度
應
完
全
一
致
。

父
母
在
處
罰
孩
童
時
經
常
是
缺
乏
想
像
力
的
;
比
如
，
有
位
母
親
抱
怨
他
四
鼠
的
女

兒
，
總
是
延
誤
她
和
丈
夫
在
火
車
站
碰
面
的
時
間
。
導
致
她
拖
拖
拉
拉
的
，
質
際
上
，
這

也
暗
示
出
一
個
家
庭
的
儀
式
。
這
位
母
親
阱
她
的
孩
子
過
來
而
且
替
孩
子
裝
扮
整
齊
時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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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
孩
子
總
是
在
母
親
吽
了
半
天
之
後
才
拖
拖
拉
拉
的
來
，
當
她
過
來
之
後
，
母
親
總
是
會

為
了
她
遲
遲
不
來
而
打
她
一
頓
，
然
後
把
孩
子
弄
整
齊
，
再
帶
她
去
火
車
站
和
那
生
氣
的

丈
夫
、
生
氣
的
爸
爸
見
面
。
事
實
上
，
這
母
親
所
需
傲
的
只
是
將
孩
子
留
在
家
里
交
給
個

人
幾
個
晚
上...

... 
。

父
母
只
要
在
合
理
，
而
且
在
小
孩
能
力
所
及
的
範
間
內
，
對
孩
子
指
定
一
些
必
讀
達

到
的
要
求
，
是
不
必
要
感
到
內
疚
的
。
父
母
對
其
自
己
所
處
的
成
人
地
位
感
到
有
衝
突
時

，
經
常
要
在
確
定
一
下.. 

自
己
不
只
是
比
弦
童
更
有
力
量
，
而
且
是
孩
子
讀
依
賴
他
們
去

行
使
一
種
保
護
性
的
父
母
權
威
。

父
母
一
方
面
要
能
加
強
某
種
要
求
於
子
女
身
上
，
同
時
在
允
許
孩
童
可
以
隨
意
處
理

某
些
較
不
重
要
的
決
定
時
，
他
們
要
表
現
出
慷
慨
大
方
的
態
度
。
當
主
要
的
決
定
並
非
處

於
得
失
攸
關
的
情
況
，
且
孩
童
在
考
慮
他
們
自
己
的
慾
墓
時
，
有
一
再
被
保
證
的
經
驗
，

則
大
多
數
的
孩
童
都
能
按
受
父
母
所
加
諾
的
合
理
的
限
制
。
父
母
對
討
論
的
事
物
，
應
給

予
清
楚
的
定
義
，
還
是
一
件
重
要
的
事
，
因
為
藉
此
才
能
使
小
孩
知
道
，
最
後
的
答
案
是

，
因
他
自
己
或
父
母
而
獲
致
的
。

同
樣
重
要
的
一
件
事
，
不
要
強
迫
孩
童
對
其
所
做
的
決
定
負
保
證
責
任
，
而
是
要
等

到
他
們
有
此
種
能
力
時
，
才
做
這
樣
的
要
求
。
孩
童
知
道
他
們
自
己
並
無
能
力
，
在
成
人

的
世
界
去
評
價
事
物
時
，
他
們
會
感
到
害
怕
和
迷
惑
的
。
但
是
，
如
果
孩
童
在
成
人
世
界

的
一
部
分
事
物
上
，
能
自
由
做
抉
擇
時
，
則
孩
童
將
因
此
而
獲
得
一
份
穩
固
的
自
信
感
。

品
、
體
認
管
教
的
真
諦

一
、
管
教
意
味
對
門
役
的
感
召

管
教
，
字
義
上
是
去
的
學
習
的
意
思
，
它
是
一
個
人
在
適
應
社
會
需
要
的
學
習
過
程
的

行
為
;
它
是
產
生
於
平
衡
個
人
需
要
，
它
是
在
別
人
要
求
下
的
一
種
需
求
，
以
及
他
所
生

活
的
社
會
或
生
活
璟
境
所
加
詣
的
約
束
及
限
制
。

我
們
從
字
典
上
尋
找
「
管
教」
的
字
義
時
，
我
們
知
道
它
即
是
一
個
領
柚
(
或
老
師

)
為
其
鬥
徒
訂
下
錢
言
或
教
訓
，
而
自
門
徒
傳
播
之
。
有
一
個
事
實
是
，
門
徒
們
被
授
予

提
示
，
這
就
告
訴
我
們
「
管
教
」
的
其
中
一
個
意
義
即
是
意
昧
著
「
教
育
」
。
無
論
如
何

，
教
育
的
真
正
意
義
遠
超
過
知
識
的
獲
得
，
且
遠
超
過
所
謂
智
能
的
發
展
;
對
此
種
智
能

的
發
展
，
我
們
一
向
錯
誤
地
認
為
，
教
育
只
是
專
注
於
這
方
面
的
。

管
教
這
個
名
詞
是
源
自
「
門
徒
」
而
來
的
。
門
徒
意
指
受
別
人
的
教
導
，
尤
其
是
接

受
且
傳
播
老
師
所
授
的
學
理
和
教
義
。
比
如
耶
穌
的
十
二
門
徒
，
在
其
有
生
之
年
，
宜
佈

加
入
教
會
，
其
採
信
教
旨
，
信
仰
，
甚
或
上
帝
的
禮
蝕
，
且
春
獻
一
生
於
傳
播
救
世
一
瞄
一
耳
目

上
。
這
些
門
徒
認
同
於
耶
穌
，
而
且
他
們
自
己
也
變
成
傳
授
的
人
。

二
、
學
校
教
師
對
學
生
的
管
教

學
校
乃
是
以
指
導
和
練
習
的
方
式
，
來
達
到
對
學
生
教
育
和
發
展
的
白
的
。
教
育
包

括
兒
童
在
接
受
社
會
化
之
際
，
訓
練
他
們
接
受
應
當
的
體
儀
、
約
束
、
禁
忌
，
以
及
平

衡
。

管
教
(
訓
練
)
也
意
味
若
知
識
中
的
一
個
特
別
部
分
，
或
是
教
導
的
一
個
分
友
。
我

們
論
及
教
育
這
一
門
專
業
時
，
常
把
它
當
成
一
種
訓
練
，
而
論
及
生
物
、
數
學
，
或
理
論

物
理
時
，
也
是
把
他
們
當
成

一
種
訓
瓣
。
無
論
如
何
，
在
這
種
情
況
時
，
我
們
並
不
注
意

到
這
些
定
義
。
同
時
，
我
們
認
為
我
們
已
經
被
訓
練
成
為
教
師
，
數
學
家
或
理
論
物
理
學

與
上
述
內
容
有
關
的
是
，
我
們
需
要
考
慮
去
區
分
我
們
所
謂
的

「
一
個
良
好
訓
練
的

人
」
與
「
他
所
被
要
求
而
且
片
有
的
一
種
特
別
的
知
識
領
攝
」
之
不
同
。
一
個
所
謂
有
良
好

的
管
教
或
訓
棘
的
人
，
是
經
由
其
父
母
全
力
的
撫
育
，
以
及
他
的
教
師
和
其
他
在
其
人
格

特
質
形
成
過
程
中
，
對
他
有
意
義
的
人
物
所
形
成
的
。
他
共
有
一
種
內
在
的
功
能
，
可
以

控
制
其
內
在
街
動
，
此
種
街
動
多
少
是
自
動
地
運
作
，
而
且
常
常
是
超
越
了
他
自
我
了
解

的
範
圈
，
而
使
其
不
自
知
。

三
、
幼
小
時
義
外
在
訂
量
控
制
不
當
行
為

一
個
孩
子
的
生
命
初
期
的
第
二
、
第
三
年
，
他
的
父
母
對
他
的
行
為
會
施
予
一
些
相

當
的
控
制
，
他
們
允
許
他
對
他
的
衝
動
做
最
佳
條
件
的
滿
足
，
而
在
其
他
原
始
性
爭
取
的

滿
足
上
，
則
予
以
禁
血
。
在
見
童
期
的
早
期
，
孩
子
是
受
到
內
在
街
動
的
驅
使
的
，
而
且

其
行
為
可
能
完
全
藉
外
在
權
威
力
量
的
控
制
，
而
以
一
種
完
整
的
形
式
出
現
。

教
師
們
被
期
待
能
在
教
室
內
實
行
管
教
，
有
些
教
師
的
學
生
表
現
得
很
好
，
因
為
他

們
敬
愛
他
們
的
老
師
。
另
一
方
函
，
教
師
對
學
生
很
少
沒
有
影
響
的
，
這
種
缺
乏
管
教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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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
況
，
會
變
成
許
多
學
生
路
學
的
因
素
之
一
。
我
們
可
以
焉
得
出
來
，
學
校
教
師
的
健
康

與
否
，
以
及
教
師
是
否
贊
同
他
們
本
身
對
學
生
的
一
生
有
重
大
的
影
響
，
這
都
可
以
說
是

影
響
學
生
繼
綴
求
學
或
提
早
離
校
綴
學
的
重
要
因
素
。
如
果
上
學
可
以
得
到
令
人
興
奮
和

奇
異
的
經
驗
，
那
麼
很
可
能
現
在
的
報
學
比
率
會
減
少
很
多
。

四
、
能
親
近
學
生
到
感
召
學
生

教
育
和
訓
練
是
有
其
相
同
意
義
的
，
在
成
為
教
師
之
後
，
你
已
經
和
你
以
前
的
教
師

認
同
，
而
且
在
你
工
作
中
依
循
著
他
們
的
駒
，
步
。
在
我
們
現
在
的
學
校
老
師
缺
乏
，
因
此

最
重
要
的
事
是
使
你
所
教
育
的
孩
童
和
青
年
人
認
同
你
，
而
且
遵
循
你
選
擇
的
生
活
機
會

。
青
少
年
首
先
要
能
接
受
你
，
否
則
他
們
無
法
從
你
身
上
學
到
任
何
東
西
。
而
且
，
這
種

接
受
和
你
個
人
是
屬
於
什
麼
樣
的
類
型
，
有
其
重
要
的
依
賴
關
係
存
在
。

從
以
上
所
談
的
，
我
們
可
以
7
解
到
，
孩
童
們
管
教
的
基
本
因
素
，
川
酬
是
受
到
我
們

個
人
的
影
響
，
就
如
學
生
在
課
堂
上
所
認
知
到
的
東
西
，
也
正
是
那
些
我
們
傳
授
給
他
們

的
。
這
種
影
響
在
不
知
不
覺
中
耳
清
白
染
，
而
且
也
常
常
是
超
過
了
教
師
所
能
自
覺
的
。

開
智
的
管
教
會
開
放
鮮
宜
的
花
朵
和
果
實
的
。

蚓
、
管
教
方
式
的
界
定
與
運
用

一
、
三
種
管
教
方
式
乏
互
補
作
用

有
三
種
管
教
方
式
已
被
研
究
出
來
，
以
提
供
父
母
使
用
時
之
參
考
。
這
種
分
頓
方
式

是
方
便
研
究
和
比
較
分
析
，
所
建
立
的
架
構
，
在
貨
際
運
作
時
，
三
者
是
互
補
使
用
，
而

不
是
斷
然
分
開
使
用
的
。

不
可
否
認
的
事
實
是
，
在
當
前
蓋
灣
社
會
中
，
很
自
然
的
趨
向
於
採
行
民
主
的
管
教

方
式
為
主
，
並
配
合
必
要
時
的
專
斷
和
放
任
。
換
句
話
說
，
以
民
主
方
式
為
主
，
但
在
不

同
對
象
、
時
間
、
空
間
、
以
及
事
件
上
，
必
要
時
仍
項
使
用
到
寡
斷
和
放
任
方
式
;
是
比

較
明
智
且
會
為
子
女
帶
來
至
大
福
祉
的
，
此
點
值
得
為
入
父
母
者
親
管
教
為
藝
街
，
多
費

心
思
和
善
加
造
化
的
。

〈
內
在
成
長
與
較
多
的
贊
同
〉

關
於
好
和
攘
的
管
教
技
巧
這
一
問
題
，
心
理
月
1
家
們
有
其
相
當
的
認
同
。
一
般
而
言

，
好
的
管
教
是
培
育
個
人
內
在
成
長
、
瞭
解
以
及
自
我
訓
練
。
好
的
管
教
是

•. 

「
依
攘
小

孩
的
成
熟
而
給
子
適
當
的
教
導
，
並
且
鼓
勵
他
們
尋
求
未
來
的
願
望
;
而
這
種
願
望
不
僅

是
一
種
社
會
所
需
求
的
行
為
，
而
且
這
種
行
為
能
滿
足
自
己
的
需
求
。
」
不
好
的
管
教
主

要
根
攘
於
外
在
的
權
威
和
約
束
上
，
它
採
行
的
方
式
則
不
贊
同
多
於
贊
同
，
壓
制
多
於
教

育
。

行
為
科
學
家
們
將
管
教
歸
顯
成
三
種
不
同
的
假
設
。
假
設
一
是
:
專
斷
式
的
管
教
;

假
設
二
是•• 

民
主
式
的
管
教
;
以
及
假
設
三
是

•• 

放
任
式
的
管
教
。

二
、
專
制
式
的
管
教

專
制
的
管
教
方
式
，
其
特
徵
是

•• 

「
藉
著
嚴
厲
的
懲
罰
來
強
化
其
嚴
格
的
規
範
和
規

定
。
在
這
些
一
規
範
限
制
之
中
，
有
的
是
合
理
的
加
諸
在
小
孩
的
身
上
，
有
些
則
是
專
制
的

和
嚴
苛
壓
迫
的
。
當
這
些
約
束
嘉
生
而
成
為
命
令
時
，
小
孩
即
使
再
試
著
去
解
釋
和
辯
護

，
也
是
沒
有
什
麼
用
的
。
因
此
，
這
種
管
教
方
式
幾
乎
是
整
個
在
強
調
所
謂
的
「
服
從

」
。

在
家
庭
中
，
專
斷
偏
激
的
父
母
，
是
很
少
會
因
他
們
的
子
女
已
日
漸
長
大
而
放
鬆
控

制
或
放
棄
肉
體
上
的
懲
罰
。
在
比
較
沒
有
那
麼
專
制
的
家
庭
衷
，
子
女
維
持
服
從
父
母
的

決
定
，
但
他
們
的
願
望
卸
沒
有
完
全
地
被
忽
略
，
而
且
不
合
理
的
限
制
也
會
減
少
。

許
多
研
究
工
作
對
管
教
方
式
已
產
生
影
響
。
研
究
指
出

•• 

帶
有
權
威
性
的
方
式
，
會

產
生

•• 

「
外
表
服
從
，
而
心
中
不
快
或
反
抗
」
。
如
果
管
教
是
嚴
格
和
處
罰
的
'
，
有
些
孩

童
會
變
得
膽
小
，
聽
天
由
命
和
冷
漠
無
情
，
另
一
些
則
反
叛
和
心
懷
敵
意
;
二
者
皆
以
為

世
界
充
滿
了
威
脅
。

膽
小
的
兒
童
會
有
用
狂
想
表
達
憤
恨
的
傾
向
，
心
懷
敵
意
的
兒
童
會
成
為
欺
負
弱
小

的
孩
子
去
，
或
是
不
良
少
年
。
這
三
種
孩
子
似
乎
都
缺
乏
真
正
的
自
信
和
安
全
感
。
而
他

們
都
是
家
庭
中
專
斷
壓
制
式
管
教
下
之
走
品
。

三
、
民
主
式
的
管
教

〈
獎
勵
好
的
行
為
，
懲
罰
攘
的
行
為
〉

採
行
民
主
方
式
的
管
理
技
巧
是
，
假
設
管
教
是
從
教
育
的
觀
點
出
發
的
。
艾
母
做
有

用
的
解
釋
，
討
論
、
以
及
推
理
，
來
幫
助
小
孩
瞭
解

•• 

為
什
麼
他
在
某
些
芳
面
，
被
期
待

要
控
制
和
修
正
自
己
的
行
為
。
好
的
行
為
受
到
獎
勵
和
鼓
勵
，
並
且
當
不
好
的
行
為
出
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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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
敵
意
的
時
餒
，
則
會
受
到
懲
罰
。

此
種
管
教
之
下
，
其
懲
罰
無
論
如
何
是
不
會
過
於
嚴
格
的
，
經
常
是
採
用
責
罵
、
剝

奪
，
或
是
一
個
很
快
的
巴
掌
的
方
式
。

一
些
民
主
的
父
母
試
用
更
溫
和
的
方
法
，
但
即
使
是
這
些
父
母
也
不
宜
採
行
極
端
自

由
放
任
的
政
策
。
這
種
方
式
的
目
的
在
鼓
勵
弦
子
的
自
我
訓
練
，
一
讓
孩
童
知
道
他
應
該
控

制
自
己
行
為
的
原
因
，
假
如
他
能

M
V做
到
，
則
會
獲
得
讚
賞
。

〈
指
導
而
不
支
配
，
自
由
而
不
放
縱
〉

民
主
的
訓
練
是
指
導
而
不
是
支
配
，
自
由
而
不
放
蹤
。
民
主
式
的
管
教
之
下
，
父
母

會
棍
兒
童
為
一
個
「
個
人
」
而
受
到
尊
重
和
鼓
勵
，
其
結
果
會
無
論
在
學
校
或
在
家
中
，

其
欽
果
較
驕
縱
或
權
成
的
方
式
來
得
有
利
。
因
此
，
他
會
更
合
作
、
友
菁
、
自
律
，
以
及

富
於
想
像
力
，
而
且
通
常
在
個
人
方
面
和
社
會
方
面
有
較
好
的
適
應
力
。
他
也
易
於
感
到

安
心
，
對
自
己
有
健
全
而
信
任
的
君
法
，
此
種
管
教
方
式
之
下
的
孩
子
，
會
比
管
教
太
緊

或
太
鬆
的
小
弦
，
顯
得
更
活
潑
、
自
然
、
以
及
外
向
。

四
、
放
任
艾
的
管
教

在
放
任
的
管
教
中
，
根
本
很
少
有
所
謂
的
紀
律
規
則
存
在
，
因
為
父
母
很
少
會
對
于

女
的
行
為
桔
子
限
制
。
有
些
父
母
與
其
子
女
的
關
係
僅
是
為
了
滿
足
子
女
的
需
要
，
使
張

子
天
天
感
到
快
樂
即
可
，
而
不
認
為
這
種
處
置
方
式
，
會
剝
奪
了
小
孩
子
們
，
從
聰
慧
而

適
度
的
限
制
襄
所
學
到
的
一
種
堅
強
。
因
此
，
可
能
造
成
小
孩
在
家
庭
以
外
的
地
方
，
產

生
錯
誤
的
期
待
。

這
種
父
母
所
給
予
小
孩
的
只
是
極
少
的
指
導
，
甚
至
認
為
這
種
指
導
是
在
控
制
孩
子

的
人
格
。
一
般
說
來
，
母
親
似
乎
比
父
親
更
喜
歡
使
用
這
種
管
教
的
方
式
，
因
為
她
們
對

於
限
制
或
處
罰
她
們
的
孩
子
，
會
更
感
到
罪
惡
，
而
且
當
孩
子
稱
呼
母
親
的
時
候
，
做
父

母
的
更
會
採
行
此
種
訓
練
方
式
。

上
述
這
種
容
許
性
是
假
定
是•• 

鼓
勵
孩
子
對
他
們
自
己
的
行
為
承
擔
責
任
，
而
避
免

有
些
心
理
學
家
所
認
為
的
由
於
禁
血
和
壓
抑
，
所
造
成
的
心
理
外
傷
。
但
，
還
是
一
種
似

是
而
非
的
觀
念
。

過
度
的
寬
大
也
會
導
致
不
安
和
債
戀
，
不
過
這
種
反
應
乃
由
於
缺
乏
指
導
、
憂
慮
和

提
心
而
造
成
的
;
因
為
，
弦
童
不
知
道
應
該
做
什
麼
，
誠
如
何
應
付
困
境
;
他
覺
得
父
母

不
帥
攸
關
心
他
，
沒
給
他
所
需
要
的
注
意
和
指
導
，
因
此
，
終
於
造
成
兒
童
的
憤
癌
。

如
此
之
下
，
甚
至
他
會
利
用
父
母
的
寬
大
，
而
變
成
以
自
我
為
中
心
和
非
常
個
強
的

個
性
。
於
是
，
見
童
便
會
覺
得
無
論
在
家
或
在
外
，
他
能
為
所
欲
為
，
其
結
果
，
很
快
地

他
會
被
冠
上
「
溺
攘
的
孩
于
」
或
「
小
怪
物
」
的
稱
號
;
如
此
會
導
致
他
討
厭
其
他
的
小

孩
;
此
時
，
他
也
會
怨
憤
他
的
父
母
使
他
遭
抉
受
害
。
這
是
放
任
的
後
果
，
為
人
父
母
者

豈
可
不
慎
竹

玖
、
充
實
家
庭
倫
理
建
設
以
強
化
社
萃
人
力
素
噴

從
少
年
不
良
行
為
「
萌
芬
於
家
庭
、
顯
現
於
學
股
、
惡
化
於
社
會
」
之
說
法
中
，
我

們
可
以
君
到
家
庭
中
父
母
對
子
女
管
教
，
對
模
塑
見
章
和
青
少
年
健
全
人
格
之
植
根
性
功

能
;
同
時
，
也
說
明
社
華
人
力
素
質
培
養
之
系
統
面
和
貫
穿
性
。

一
、
蓋
灣
社
會
的
子
女
管
教
新
需
求
和
新
策
略

的
父
母
疏
於
管
教
致
使
孩
子
行
為
不
良

臺
灣
社
會
中
見
童
和
青
少
年
不
良
行
為
現
象
，
在
近
年
來
已
形
成
相
當
嚴
重
的
地
步

。
此
種
不
良
現
象
形
成
因
素
中
，
父
母
疏
於
管
教
和
不
當
管
教
，
已
被
一
些
研
究
報
告
所

證
賞
。
根
按
法
務
機
關
統
計
資
料
顯
示
(
法
務
部
，
一
九
九
0
)

﹒
青
少
年
犯
罪
在
民
國
六
十
九
年
有
一
萬
一
千
人
，
但
是
，
到
了
民
國
七
十
八
年
，

已
增
加
到
二
萬
零
七
百
人
;
在
不
到
十
年
間
就
起
乎
增
加
一
倍
。

﹒
上
述
快
速
成
長
的
現
象
，
經
分
析
研
究
的
結
果
，
其
主
要
的
因
黨
在
於
家
庭
的
不

健
全
及
父
母
疏
於
管
教
所
致
。

﹒
另
外
，
在
去
(
七
十
八
)
年
度
全
國
六
千
五
百
多
件
青
少
年
犯
罪
集
件
中
，
卸
發

現
有
高
達
百
分
之
九
十
以
上
的
問
題
青
少
年
，
來
自
家
庭
健
全
且
經
濟
狀
況
不
錯
的
小
康

之
家
。

﹒
上
述
現
象
的
原
因
，
被
認
為
是
由
於
現
代
的
家
庭
，
父
母
在
外
就
業
的
比
率
增
高

，
雖
然
改
善
了
家
庭
經
濟
狀
況
，
讓
子
女
有
較
好
的
教
育
璟
境
。

﹒
但
是
，
父
母
卸
比
以
前
更
沒
有
時
間
來
照
顧
子
女
和
親
近
子
女
，
以
致
若
非
任
由

于
女
徘
徊
、
流
連
於
各
種
本
當
場
所
;
或
是
父
母
採
行
不
當
的
管
教
;
並
且
，
還
是
一
般 期三十五第刊牟展發區社一 36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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